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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2-01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相关问题解决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经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自查，发现存在实际控制人张坚

力控制的企业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山城公司”）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

安达”）出具的《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专项核查报告》（利安达专字【2021】第 2224号）（以下简称“《资金占用核查报告》”），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通过土地一级开发和五个房地产投资项

目，直接占用上市公司本息合计本息合计 1,397,477,103.60 元；通过公司对广东大顶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顶矿业”）和广东明珠集团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明珠深投”）的投资间接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 488,837,149.54 元，以上合计

资金占用总余额为 1,886,314,253.14 元。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直接占用资金已偿还完毕 

1.通过现金偿还 

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2021年 12月 31日通过现金偿还

45,000,000.00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21-072）、69,702,917.70 元（详见公告：临 

2022-009），两项现金偿还金额合计 114,702,917.70 元。 

2.通过以资抵债偿还 

（1）2021 年 12 月 7 日，大顶矿业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矿业”）签署了《经营性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

包以 1,601,465,900.00元转让给明珠矿业。 

张坚力所控制的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众益福”）和公司

分别持有大顶矿业 80.1%和 19.9%的股份，该资产购买交易完成后，大顶矿业拟按本次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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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交易价格进行利润分配 1,601,465,900.00 元，深圳众益福、公司分别按持股比例

享有本次分红款对应的金额为 1,282,774,185.90元和 318,691,714.10元。 

2021年 12月 7日，公司和明珠矿业、大顶矿业与张坚力及其关联方签署了《三方债

权债务抵销协议》，各方同意，等额抵销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 1,282,774,185.90元，即可

抵偿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金额为 1,282,774,185.90元。 

前述交易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明珠矿业和大顶矿业根据《经营性资产转让协议》、

《三方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相关资产的交割，确认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的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除采矿权证正在办理过户（尚需获得广东

省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批准）外，本次置入交易涉及到的主要实质性经营资产均于

2021年 12月 31日完成交割。 

（3）2021年 12月 31日，大顶矿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向其全体股

东分配股利 1,601,465,900.00元，其中深圳众益福分配 1,282,774,185.90元，公司分配

318,691,714.10元。根据《三方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用深圳众益

福享有的分红款 1,282,774,185.90 元用于抵偿大顶矿业对公司的债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账务处理，据此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完成抵偿资金占

用 1,282,774,185.90元。 

（4）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收到养生山城公司归还其所占用公司的款项人民币

69,702,917.70元。 

综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直接占用资金本息

1,397,477,103.60元已全部偿还完毕（详见公告：临 2022-009）。 

（二）间接占用资金解决方案落实 

1.大顶矿业存在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1）根据利安达出具的《资金占用核查报告》，截止 2021年 9月 30 日，大顶矿业

与养生山城公司等关联方资金往来形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35,895.35 万元，公司持

有大顶矿业 19.90%股权，故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对大顶矿业的投资间

接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金额为 270,431,749.54 元（135,895.35 万元×19.90%）。 

（2）2021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期间，养生山城公司向大顶矿业累计归还现金

15,900.00万元，据此冲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间接资金占用 3,164.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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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6日，大顶矿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向其全体股东分配

股利 1,498,200,000.00 元，其中深圳众益福分配 1,200,058,200.00 元，公司分配

298,141,800.00元问询函回复中的金额为：29,811.58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用深圳众益

福享有的分红款 1,200,058,200.00 元抵偿养生山城公司对大顶矿业的往来欠款

1,200,058,200.00 元，据此冲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间接资金占用 238,811,581.80

元。 

综上，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对大顶矿业的投资所形成的的间接占

用 270,431,749.54元通过货币资金偿还和应收分红款冲抵的形式已偿还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大顶矿业 298,141,800.00元分红款，该项分红款

预计于 2022年 2月 7日收到。 

2.明珠深投存在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1）根据利安达出具的《资金占用核查报告》，截止 2021年 9月 30 日，明珠深投

因其全资子公司兴宁市明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商贸”）与养生山城公司等

关联方资金往来形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45,603.60 万元，公司直接持有明珠深投

15.00%股权，故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对明珠深投的投资间接形成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金额为 218,405,400.00 元（145,603.60 万元×15.00%）。 

（2）为解决明珠商贸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事项，养生山城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广东明

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珠红酒业”）92.22%股权按其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1,456,036,000.00 元转让给明珠商贸，用于抵减养生山城公司及其关联方应偿还明珠

商贸欠款 1,456,036,000.00 元，明珠商贸无需因受让股权向养生山城公司支付任何款

项，据此冲抵该部分间接资金占用。该事项实施的前提是公司放弃对珍珠红酒业股权的

优先受让权，因此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广东

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告：临 2022-003） 

2022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放弃参股公

司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但根据最终投票

结果，该议案未能获得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 2022-011）。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于

2022年 1月 17日复函给公司，要求行使优先受让权，但支付条件为：在 2022年内分两

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首笔款在前述转让协议签订后三十天内支付 436,810,800.00 元，

余款 1,019,225,200.00 元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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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8 日，养生山城公司回函说明公司提出的支付条件无法达到行使优先

受让权之“同等支付条件”，视为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因此，公司迫于实际情形无法

行使优先受让权。同日，养生山城公司股东会召开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珍珠红酒业

92.22%股权按其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1,456,036,000.00 元转让给明珠商贸，用于抵减养

生山城公司及其关联方应偿还明珠商贸欠款 1,456,036,000.00 元，明珠商贸无需因受

让股权向养生山城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3）2022年 1月 20日，珍珠红酒业完成股东变更的登记手续，珍珠红酒业的股东

变更为明珠商贸（持股比例 92.22%）、公司（持股比例 7.78%）。截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明珠商贸已完成相关账务处理，据此冲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对明珠深

投的投资所形成的的间接资金占用 218,405,400.00 元。 

综上，截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间接占用资金余额

488,837,149.54元已全部偿还完毕。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大顶矿业 298,141,800.00元分红款。大顶矿业

若未能及时向公司支付该分红款，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间接资金占用问题则未能彻底解

决。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1日 


